
香港基督徒學會
就《慈善組織》諮詢文件之意見書

香港基督徒學會(下稱”學會”)一直關注香港的公共事務及人權議題，並積極進行政策倡議及
人權工作。我們相信公民社會對推動整個城市的民主、人權及公民意識十分重要，當中不少
民間團體一直在社會內積極進行相關工作。

對於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推出《慈善組織》諮詢文件，規管香港慈善組織運作，本會表示極
度關注。我們認為文件提出對慈善組織的監管方式過於嚴厲，以至部分慈善團體無法延續其
工作，甚至阻礙及打壓公民社會發展。政府訂立《慈善法》原意是為了「提供一個現代化和
精簡的慈善法框架，讓慈善組織在這個框架之內運作，以期保障捐贈者的權益和支持慈善組
織的活動」。可是，諮詢文件內不少建議，均超越了這個宗旨，猶其是設立慈善事務委員會
的建議，其賦予該委員會權力之大，令人懷疑政府存心藉慈善法打壓人權組織及從事人權及
政策倡議工作的教會組織。

本會對諮詢文件未有把「促進人權、衝突的解決或和解」等宗旨納入「可構成純屬慈善性質
的慈善宗旨的法定定義」中，感到費解及失望。這令不少從事人權及政策倡議的民間團體擔
心日後慈善法訂立後會被剔除於「慈善組織」以外。事實上，諮詢文件所列的十三項宗旨
中，幾乎無一不與人權有關。人權是世界公認的普世價值，香港亦受到聯合國多條有關人權
的國際公約所規管，例如《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
公約》等。 諮詢文件竟然拒絕把人權及政策倡議納入定議當中，實屬自相矛盾，令人疑心
政府是否有意借用《慈善法》排斥這類團體。

除了傳統的慈善工作，例如提供社會服務外，民間團體過去一直進行政策倡議工作，為政府
及民間帶來不少寶貴的政策分析及建議，促進公眾關注社會事務。如今諮詢文件把「試圖令
人支持或反對改變法律或改變中央政府、地方主管當局或其他公眾團體的政策或決定」列為
「非慈善」，明顯打壓民間團體的政策倡議工作。公共政策的制定向來與人民褔祉息息相
關，推動政府制定更公義的社會政策是不少民間團體的重要工作。假若《慈善法》通過，這
些政策倡議工作將被迫終止，嚴重打擊公民社會的參與。

此外，學會猶其憂慮諮詢文件擬設立的慈善事務委員會最終淪為政府監控教會及人權組織的
機器。諮詢文件建議賦予委員會調查慈善團體的權力，更可以「行為失當」或「管理不善」
為理由，保護慈善團體組織的財產，甚至委任額外的慈善組織董事、暫停董事或高級人員的
職務等。所謂「行為失當」或「管理不善」本身定義含糊，變相令政府有權隨時介入慈善團
體的運作，剝奪教會及慈善團體的自主性，甚至令一些較為政治敏感的工作(例如內地教會
及人權工作)曝光，變相打壓慈善團體的人權工作。該委員會是以政治委任方式產生，卻擁
有過大的權力干預民間團體的工作，形同社褔界的「二十三條」!

學會認為，假如政府是以「保障捐贈者的權益」為目標，根本不用成立權力過大的慈善事務
委員會。政府只需修訂稅務條例讓稅務局公開慈善組織的年報及核數報告讓公眾查閱，便可
以增加慈善組織的透明度。既然《慈善法》的另一目標是「支持慈善組織的活動」，那就更
不應藉《慈善法》阻礙民間團體一直積極進行的政策倡議和人權工作。

公民社會一直有不少民間團體，默默為香港的民主、人權、政策倡議及公民教育等工作努
力，致力令社會變得更公義及民主。近年慈善團體的工作受到更多關注，我們認同慈善團體
需繼續提高透明度，但政府亦不應以此為藉口，打壓民間團體的人權及政策倡議工作。我們
重申，要求法律改革委員會擱置設立慈善事務委員會的建議，並把人權工作及政策倡議納入
慈善組織工作定義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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